
更多宣告利率資訊分紅保單專區

＊詳細規定及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商品特色

商品名稱：富邦人壽華富紅運分紅終身壽險(PAH)
商品文號：112.11.17富壽商精字第1120005612號函備查

114.01.01依113.09.23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免費申訴電話：0809000550

．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
．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富邦人壽
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須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
期間。

．本商品之身故保險給付，有可能於特定條件下小於累
積所繳保險費，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單紅利為非保證給付項目，可能會變動為較高或較
低之數字，且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紅利可能為零。

分紅保單

壽險保障

雙重分紅

年度紅利

分期繳費，享終身壽險保障

有機會享年度保單紅利及終期保單紅利

年度保單紅利，採「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給付方式

富邦人壽

華富紅運分紅終身壽險(PAH)

富邦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放置網址www.fubon.com/life/，歡迎上網查詢。 1/6〔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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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40歲的富先生投保「富邦人壽華富紅運分紅終身壽險(PAH)」保額500萬元，繳費6年，年繳保險費403,500元（假設首期以匯款、續期以

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符合高保額折扣條件，共可享2.5%保費折減，保費折減後之實繳年繳保險費為393,413元）。

‧投保利益表保險相關給付為保證給付項目，可能紅利金額為零之情境

投保利益表  （保證給付項目）

年度實繳保費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年度末解約金(B)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保障(A)累計實繳保費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累積
實繳
保費

假設分紅－最可能紅利；年度保單紅利給付方式：繳清保險金額 假設分紅－較低紅利；年度保單紅利給付方式：繳清保險金額

年繳
實繳
保費

分紅保單投保利益彙總表【情況】繳清保險金額  （非保證給付項目）

終期保單紅利－
身故／完全失能

／祝壽
(預估值)

(C1)

終期
保單紅利
－解約

(預估值)
(E1)

年度末身故／
完全失能時
可領總金額

(預估值)
(A)+(C1)+(D1)

年度末
解約時

可領總金額
(預估值)

(B)+(E1)+(F1)

終期保單紅利－
身故／完全失能

／祝壽
(預估值)

(C2)

終期
保單紅利
－解約

(預估值)
(E2)

年度末身故／
完全失能時
可領總金額

(預估值)
(A)+(C2)+(D2)

年度末
解約時

可領總金額
(預估值)

(B)+(E2)+(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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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
目，富邦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2.上表所列之紅利數值係以假設投資報酬率為最可能紅利(3.5%)／
較低紅利(2.0%)，且假設保險期間此投資報酬率均維持不變。每
年實際紅利分配的決定係依分紅保單帳戶之經營績效進行評
估，最後經董事會核定可分配紅利盈餘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
例。因此上表數值不代表保單之實際紅利，亦不能作為未來分
紅之保證或推論，實際紅利金額可能較高或較低，以富邦人壽
當時公告之內容為準。投資報酬率係反映分紅保單帳戶之經營
績效僅係影響紅利宣告數值的因素之一，且富邦人壽並未保證
投資報酬率之最低數值。投資報酬率與紅利計算之關係，請見
保單條款附表之「保險單之分紅公式」。

3.上表年度末身故可領總金額及年度末解約可領總金額係已包含

次一保單週年日始生效之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

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保險期間屆滿時上

表年度末身故可領總金額已含該年度末之年度保單紅利。

4.上表所列各項保險給付項目皆為保單年度末之數值，實際給付

金額以保單條款規定為準。

5.依主管機關規定，分紅人壽保險商品如有連續二年未能達到最

可能紅利金額之累積值時，人身保險業應向主管機關說明理由

及改善措施。上表所列數值係以範例條件為例計算之結果，若
欲了解其他投保條件下之分紅假設數值，請參閱建
議書或洽詢您的服務人員。

單位：新臺幣／元

393,413

393,413

393,413

393,413

393,413

393,413

-

-

-

-

-

-

-

-

-

-

-

393,413

786,826

1,180,239

1,57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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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00

448,000

725,500

1,072,000

1,545,000

2,091,500

2,105,000

2,118,500

2,131,500

2,144,500

2,262,000

2,340,000

2,343,000

2,303,500

2,356,000

2,409,000

2,421,000

415,000

955,500

1,547,500

2,144,000

2,746,500

5,000,000

4,923,500

4,848,500

4,774,500

4,701,500

4,031,500

3,456,500

2,964,000

2,541,500

2,421,000

2,421,000

2,4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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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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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0

40,085

42,800

44,655

46,805

72,210

109,825

168,105

264,555

441,015

866,500

947,6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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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0

40,085

42,800

44,655

46,805

72,210

109,825

168,105

264,555

441,015

866,500

947,630

415,000

970,781

1,587,828

2,219,366

2,867,489

5,294,612

5,330,995

5,347,962

5,364,104

5,379,156

5,535,732

5,717,317

5,944,840

6,226,270

7,242,646

9,003,506

9,226,689

173,000

457,550

750,703

1,119,104

1,620,613

2,224,864

2,302,168

2,360,833

2,419,439

2,479,056

3,137,691

3,906,015

4,734,532

5,667,983

7,060,033

8,963,174

9,22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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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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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5

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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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75

33,825

42,255

52,960

67,785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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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55

24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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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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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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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0

32,370

32,975

33,825

42,255

52,960

67,785

91,100

131,175

226,055

243,450

173,000

451,935

735,877

1,091,319

1,575,914

2,150,345

2,201,132

2,233,018

2,264,324

2,295,669

2,612,910

2,923,413

3,180,772

3,411,837

3,798,862

4,271,185

4,337,116

415,000

961,796

1,564,105

2,174,910

2,795,965

5,125,485

5,106,439

5,068,877

5,031,134

4,992,584

4,623,863

4,293,011

4,005,853

3,754,939

3,900,050

4,291,335

4,33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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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續)

40歲的富先生投保「富邦人壽華富紅運分紅終身壽險(PAH)」保額500萬元，繳費6年，年繳保險費403,500元（假設首期以匯款、續期以

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符合高保額折扣條件，共可享2.5%保費折減，保費折減後之實繳年繳保險費為393,413元）。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假設分紅：最可能紅利；年度保單紅利給付方式：繳清保險金額

分紅保單紅利說明【情況】繳清保險金額  （非保證給付項目）

假設分紅：最可能紅利

年度末
年度保單紅利

(預估值)

年度末
繳清保險金額

(預估值)

年度末
保險金額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年度末
身故／完全失能保障

(預估值)(D1)

年度末
解約金

(預估值)(F1)

終期保單紅利－
身故／完全失能／祝壽

(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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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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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假設分紅：較低紅利；年度保單紅利給付方式：繳清保險金額假設分紅：較低紅利

年度末
年度保單紅利

(預估值)

年度末
繳清保險金額

(預估值)

年度末
保險金額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年度末
身故／完全失能保障

(預估值)(D2)

年度末
解約金

(預估值)(F2)

終期保單紅利－
身故／完全失能／祝壽

(預估值)

終期保單紅利－
解約

(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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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
目，富邦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2.上表所列之紅利數值係以假設投資報酬率為最可能紅利(3.5%)／
較低紅利(2.0%)，且假設保險期間此投資報酬率均維持不變。每
年實際紅利分配的決定係依分紅保單帳戶之經營績效進行評
估，最後經董事會核定可分配紅利盈餘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
例。因此上表數值不代表保單之實際紅利，亦不能作為未來分
紅之保證或推論，實際紅利金額可能較高或較低，以富邦人壽
當時公告之內容為準。投資報酬率係反映分紅保單帳戶之經營
績效僅係影響紅利宣告數值的因素之一，且富邦人壽並未保證
投資報酬率之最低數值。投資報酬率與紅利計算之關係，請見
保單條款附表之「保險單之分紅公式」。

3.上表所列各項保險給付項目皆為保單年度末之數值，實際給付金

額以保單條款規定為準。屆滿第2保單年度應分配的「年度保單

紅利」，於第3保單年度首日分配，並於第2保單年度欄位呈現，

以此類推。

4.保險期間屆滿時，上表累計增加保險金額身故保障及解約金，已

包含該年度末之年度保單紅利。

5.依主管機關規定，分紅人壽保險商品如有連續二年未能達到最可

能紅利金額之累積值時，人身保險業應向主管機關說明理由及改

善措施。上表所列數值係以範例條件為例計算之結果，若欲了
解其他投保條件下之分紅假設數值，請參閱建議書
或洽詢您的服務人員。

單位：新臺幣／元

-

23,592

38,119

52,619

67,608

95,264

95,917

97,812

99,756

100,217

119,852

145,632

178,506

214,022

250,605

293,157

-

-

9,550

15,568

21,679

28,098

39,849

40,381

41,443

42,526

42,983

54,221

68,156

83,648

98,600

118,085

141,243

142,053

-

23,59

261,711

114,330

181,938

277,202

373,119

470,931

570,687

670,904

1,776,041

3,111,517

4,744,829

6,728,734

9,047,151

11,805,052

11,805,052

-

15,281

40,328

75,366

120,989

277,202

367,410

456,662

544,949

630,851

1,432,022

2,150,992

2,812,735

3,420,215

4,380,631

5,716,006

5,858,059

-

9,550

25,203

47,104

75,613

115,954

157,083

199,533

243,284

287,751

803,481

1,456,190

2,223,427

3,099,928

4,263,018

5,687,674

5,858,059

-

-

-

-

-

17,410

40,085

42,800

44,655

46,805

72,210

109,825

168,105

264,555

441,015

866,500

947,630

-

-

-

-

-

17,410

40,085

42,800

44,655

46,805

72,210

109,825

168,105

264,555

441,015

866,500

947,63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69

79

89

99

109

110

-

9,721

15,688

21,481

27,493

40,177

39,435

39,887

40,340

39,370

42,473

47,440

53,730

57,797

59,310

60,654

-

-

3,935

6,407

8,850

11,426

16,806

16,602

16,900

17,197

16,886

19,215

22,202

25,178

26,627

27,947

29,223

28,386

-

9,721

25,409

46,890

74,383

114,560

153,995

193,882

234,222

273,592

682,262

1,133,446

1,643,165

2,208,025

2,783,716

3,395,870

3,395,870

-

6,296

16,605

30,910

49,465

114,560

151,639

188,007

223,659

257,259

550,108

783,551

974,068

1,122,339

1,347,875

1,644,280

1,672,666

-

3,935

10,377

19,319

30,914

47,920

64,832

82,148

99,849

117,344

308,655

530,453

769,987

1,017,237

1,311,687

1,636,130

1,672,666

-

-

-

-

-

10,925

31,300

32,370

32,975

33,825

42,255

52,960

67,785

91,100

131,175

226,055

243,450

-

-

-

-

-

10,925

31,300

32,370

32,975

33,825

42,255

52,960

67,785

91,100

131,175

226,055

24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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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富邦人壽根據分紅保險業務上一會計年度的實際經營狀況，於會計年度結算時（紅利決算基準日12月31日），依保險

單之分紅公式（如條款附表）計算本契約保險單紅利，若該年度有可分配之保險單紅利，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辦理。前述可分配之保險單

紅利，於次年之4月30日宣告，適用於保單週年日在宣告日當年度之6月1日至次年度之5月31日止的保單。

前項保險單紅利包含「年度保單紅利」、「終期保單紅利」，其給付內容如下：

一、年度保單紅利：

(一)本契約有效期間且屆滿第二保單年度起，富邦人壽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依當時已公告應適用之「年度保單紅利」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

險金額。但保險期間屆滿當年度之年度保單紅利，將於保險期間屆滿時改以現金方式一併給付予祝壽保險金受益人。

(二)本款紅利之給付，以給付當時本契約有效者為限，其計算及給付作業如下：

1.本契約於保單週年日前終止、停效或失效者，富邦人壽將不予給付當年度保單紅利；保單週年日前申請減少保險金額者，則減少保

險金額部份不予給付。

2.辦理展期定期保險者，其應給付但尚未給付之年度紅利金額依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並依條款約定辦理。

3.辦理復效者，復效後至下一保單週年日之年度保單紅利，則依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

4.辦理減額繳清該年度之保單紅利計算，則分別按減額繳清前後之保險金額依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

二、終期保單紅利：

本契約有效期間且屆滿第五保單年度起，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身故或喪葬費用紅利：被保險人身故且身故前未致成條款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富邦人壽以現金方式給付「身故或喪葬費用紅利」

予身故保險金受益人。

(二)完全失能紅利：被保險人致成條款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富邦人壽以現金方式給付「完全失能紅利」予被保險人本人。

(三)解約紅利：要保人依條款約定終止本契約時，富邦人壽以現金方式給付「解約紅利」予要保人。

(四)祝壽紅利：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屆滿110歲仍生存者，富邦人壽以現金方式給付「祝壽紅利」予祝壽保險金受益人。

（非保證給付項目）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富邦人壽於會計年度結算時，核定屬於該年度分紅人壽保險單之分紅前稅前損益。由富邦人壽簽證精算人員評估富邦

人壽長期之清償能力後，向董事會提報紅利分配報告，建議該年度之可分配紅利盈餘金額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並由董事會核定。上述

核定之可分配紅利盈餘，其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不得低於當時主管機關之規定（目前為百分之七十）。

一、年度保單紅利計算公式：當年度之年度保單紅利係利差紅利及死差紅利之和，調整為可分配金額後，乘以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

1.利差紅利：以「富邦人壽該年度分紅人壽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與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預定利率（年利率為百分之一）之差」乘

以「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

2.死差紅利：以「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預定死亡率與富邦人壽該年度分紅人壽保險單實際經驗死亡率之差」乘以「該保單年度身故

保險金額與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差」計算。

二、終期保單紅利計算公式：終期保單紅利的分配評估主要係以資產額份為衡量基礎，決定可分配金額後並依據保單對該資產額份之貢獻

度進行合理分配。

資產額份算式如下：期末資產額份＝期初資產額份＋（保費收入＋投資收益－各項保險給付－各項費用支出－紅利給付）

保險單之分紅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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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規則 （詳細投保規定及承保與否，請詳投保規則所載及富邦人壽核保作業為準）

保險年期：終身

繳費年期：

繳    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投保限額：（以千元為單位）

繳費方式：

‧首期－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一般信用卡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一般信用卡、自行繳費

保單紅利給付方式：限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重要相關權利：海外急難救助服務

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為富邦人壽無償提供，非保險契約之權利義務，

富邦人壽得於必要時修改或終止服務內容。

保險範圍 （保險範圍之詳細給付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最低保額

累計本險種
最高保額

10萬元

0歲~15歲：1,000萬元

16歲以上：3,000萬元

3年

6年

0歲~70歲

0歲~68歲

（其他累計限額規定請參閱現行投保規則）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或致成條款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富邦人壽按下列三者之最大值給付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註)。

二、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總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上當時保險年齡對應下表之給付比率所得之數額。

三、年繳保險費總和。

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保險年齡屆滿110歲仍生存者，富邦人壽按下列二者之最大值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

止：

一、年繳保險費總和。

二、保險年齡屆滿110歲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註)。

(註)：「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總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乘上條款附表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所得之數額。

※保險給付的限制：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其中一項

保險金者，不再負本契約其他各項保險金給付之責。

保險年齡

給付比率

0~30歲

210%

31~40歲

180%

41~50歲

160%

51~60歲

130%

61~70歲

120%

71~90歲

105%

91歲以上

100%

＊訂立本契約時，以實際年齡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

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分期定期保險金：要保人選擇本契約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為分期定期給付者，富邦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及分期定期

給付開始日之每一週年日，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條款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年初應給付之

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屆滿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約定之變更、終止及其限制：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前變更或終止約定分期定期保險金

給付。計算分期定期保險金之指定保險金如低於新臺幣20萬元或每年給付之分期定期保險金低於新臺幣2萬元者，富邦人壽將一次

給付指定保險金予本契約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本契約於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變更或終止本契

約，且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富邦人壽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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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品之各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生存保險金及預估紅利總和與加計利息之應繳保險費累積值之差異情形揭示如下表。

＊「富邦人壽華富紅運分紅終身壽險(PAH)」提早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上表設算之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並非保證之金額。

繳費年期：6年期

揭露事項

注意事項

5歲 35歲 65歲 5歲 35歲 65歲
保單
年度

男性 女性

1

2

3

4

5

10

15

20

42.01%

55.00%

59.60%

65.99%

75.83%

90.24%

93.92%

97.38%

42.05%

55.09%

59.76%

66.25%

76.09%

89.99%

92.90%

95.47%

40.64%

55.70%

61.01%

67.91%

78.12%

89.43%

91.01%

92.90%

42.23%

55.27%

59.81%

66.24%

76.09%

90.27%

94.16%

97.83%

41.66%

54.42%

59.02%

65.45%

75.16%

90.14%

93.70%

97.02%

41.21%

55.32%

60.29%

67.01%

77.03%

89.66%

91.70%

93.51%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責任、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如有疑

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2.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及變更，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內容及富邦人壽核保、保全作業等規
定為準。

3.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富邦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4.本商品經富邦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富邦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5.本商品及簡介由富邦人壽發行與製作，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路並代理

其保險商品，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富邦人壽負責。

6.本商品保險保障部份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稅賦優惠。

8.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9.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險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10.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7.47%，最低13.52%；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富邦人壽服務據點（免費保戶服務暨申訴電話：0809-000-550）或網站(www.fubon.com/life/)，以保障您的權益。

11.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

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

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富邦人壽官網詳閱。

12.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77號8樓／電話：(02)8771-6699
13.臺灣土地銀行保險代理部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2)234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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